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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信息”、“上市公司”或“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对本次交易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

下： 

   一、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发行及上市情况 

2021 年 9 月 27 日，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中

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成都中科唯实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105 号）。 

2021 年 9 月中科信息向成都中科唯实仪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唯

实”）、上海仝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仝励”）、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仪”）及陈陵等 32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8,903,321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交易”）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瑞拓科技 100%

股权。 

2021 年 11 月 4 日，天职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1]43194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中科唯实、上海

仝励、中科仪、陈陵、李锦、刘维、丘希仁、李良模、孙建、罗水华、贾德彰、

黄辰、王芝霞、蒋建波、文锦孟、龙仪群、张萍、颜国华、毛玲、雷小飞、彭文

玥、岳建民、张宇明、王志润、王安国、刘佳明、金小军、张霄、刘然、马晓霞

已将其持有的成都瑞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共计 100%股权全部过户登记至中科

信息名下，相关资产股权均已过户，并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增加注册资本

人民币 8,903,32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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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东类型 
以持有瑞拓科技股权而取得的中科信

息股份数量 

1 上海仝励 法人 2,206,064 

2 中科唯实 法人 2,243,882 

3 中科仪 法人 1,575,760 

4 陈陵 个人 308,743 

5 李锦 个人 232,477 

6 刘维 个人 191,717 

7 丘希仁 个人 171,442 

8 李良模 个人 171,442 

9 孙建 个人 171,442 

10 罗水华 个人 164,299 

11 贾德彰 个人 164,299 

12 黄辰 个人 164,141 

13 王芝霞 个人 142,868 

14 蒋建波 个人 138,824 

15 文锦孟 个人 121,832 

16 龙仪群 个人 78,577 

17 张萍 个人 72,222 

18 颜国华 个人 71,434 

19 毛玲 个人 71,434 

20 雷小飞 个人 67,967 

21 彭文玥 个人 64,291 

22 岳建民 个人 57,147 

23 张宇明 个人 50,004 

24 王志润 个人 50,004 

25 王安国 个人 39,394 

26 刘佳明 个人 32,828 

27 金小军 个人 26,262 

28 张霄 个人 19,697 

29 刘然 个人 19,697 

30 马晓霞 个人 13,131 

合计  8,90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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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述发

行对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本

次交易中公司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之后根据中国证

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因此上述交易对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2022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一）起可流通交易。 

（二）上述股份发行完成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变化情况 

公司自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进行过一次权益分

派： 

因 2022 年度利润分配以资本公积中股本溢价部分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股，共计转增98,795,431股，公司总股本由197,590,862股变更为296,386,293

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5 月 26 日。 

除上述权益分派事项，上市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回购

注销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296, 386, 293 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为 12,376,9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8%，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284,009,3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5.82%。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限售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为上海仝励、陈陵、李锦、黄辰、蒋建波、文锦

孟、雷小飞、王志润、王安国、刘佳明、金小军、刘然、马晓霞合计 13 名股东

（以下简称“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所做出的全部承诺及履行情况

如下： 

（一）股份锁定以及业绩承诺 

承诺

类别 
承诺方 承诺内容 

于股 上海仝励、陈陵、 1、对于本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中科信息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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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类别 
承诺方 承诺内容 

份锁

定期

的承

诺 

李锦、雷小飞、蒋

建波、文锦孟、王

志润、王安国、刘

然、马晓霞、金小

军、刘佳明、黄辰 

中科信息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中科信息股份），

自本次交易中中科信息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2、在满足上述禁售期要求的基础上，本承诺人将按照其签署的交易协

议约定安排认购股份的锁定及解锁，锁定期具体安排如下： 

具体的股票解禁时间应以分期解锁安排与锁定期安排孰晚为原则确定，

若盈利补偿主体于业绩承诺期内提前完成累计承诺业绩的，甲方同意除

中科唯实、中科仪之外的其他盈利补偿主体提前解除上述相应股票的锁

定；如果届时审核监管部门对锁定期有最新规定或监管要求，则本承诺

人应按审核监管部门的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对锁定期进行调整。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本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

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取得的股份，也应计入本次认购数量

并遵守前述规定。对于本次认购的股份，解除锁定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

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期数 可申请解锁时间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 

第一期 

自业绩补偿期间第一年年度专项审

计报告出具，并且业绩承诺补偿义

务已完成之次日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认购股份

40%—当年已补偿的股份（如

需） 

第二期 

自业绩补偿期间第二年年度专项审

计报告出具，并且业绩承诺补偿义

务已完成之次日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认购股份

70%—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

需，包括之前及当年已补偿） 

第三期 

自业绩补偿期间第三年年度专项审

计报告出具，并且业绩承诺补偿义

务已完成之次日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认购股份

100%—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

需，包括之前及当年已补偿） 

（二）其他承诺 

承诺类

别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关于提

供信息

真实、

准确和

完整的

承诺函 

上海仝励 

1、本企业就本次交易向中科信息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

的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文件上所有的签字与印章均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2、本企业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中科信息、投资者及

其相关中介机构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如本次重组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

论以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

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

会，由董事会代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称“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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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类

别 
承诺方 承诺内容 

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

司报送本公司/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深

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

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

情节，本公司/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本承诺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关于提

供信息

真实、

准确和

完整的

承诺函 

陈陵、李锦、

雷小飞、蒋建

波、文锦孟、

王志润、王安

国、刘然、马

晓霞、金小

军、刘佳明、

黄辰、刘维、

丘希仁、李良

模、孙建、罗

水华、贾德

彰、王芝霞、

龙仪群、张

萍、颜国华、

毛玲、彭文

玥、岳建民、

张宇明、张霄 

1、承诺人就本次交易向中科信息及相关中介机构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

的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文件上所有的签字与印章均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2、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中科信息、投资者及

其相关中介机构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如本次重组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

论以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

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

会，由董事会代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称“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

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

司报送本公司/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深

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

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

情节，本公司/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本承诺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关于拟

注入资

产权属

清晰完

整的承

诺函 

上海仝励 

1、本公司持有的标的资产，合法和完整、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

质押、查封、冻结等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

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 

2、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不存在出资瑕

疵，不存在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其解散、清算或破产的情形； 

3、本公司承诺不存在以标的资产作为争议对象或标的之诉讼、仲裁或其

他任何形式的纠纷，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本公司持有的标的资产被有关

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

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该等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4、本公司确认上述承诺及保证系真实、自愿做出，对内容亦不存在任何

重大误解，并愿意为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性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关于拟

注入资

产权属

清晰完

整的承

陈陵、李锦、

雷小飞、蒋建

波、文锦孟、

王志润、王安

国、刘然、马

1、本人持有的标的资产，合法和完整、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质

押、查封、冻结等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

似安排，不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 

2、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不存在出资瑕

疵，不存在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其解散、清算或破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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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类

别 
承诺方 承诺内容 

诺函 晓霞、金小

军、刘佳明、

黄辰、刘维、

丘希仁、李良

模、孙建、罗

水华、贾德

彰、王芝霞、

龙仪群、张

萍、颜国华、

毛玲、彭文

玥、岳建民、

张宇明、张霄 

3、本人承诺不存在以标的资产作为争议对象或标的之诉讼、仲裁或其他

任何形式的纠纷，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本人持有的标的资产被有关司法

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

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该等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4、本人确认上述承诺及保证系真实、自愿做出，对内容亦不存在任何重

大误解，并愿意为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关于优

先履行

补偿义

务的承

诺函 

上海仝励、陈

陵、李锦、雷

小飞、蒋建

波、文锦孟、

王志润、王安

国、刘然、马

晓霞、金小

军、刘佳明、

黄辰 

本企业/本人同意，如果截至业绩承诺期间的任一期末，瑞拓科技累计实

际净利润低于其累计承诺净利润，则本企业/本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上

市公司进行足额补偿。本企业/本人应选择以现金补偿或以本企业/本人在

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股份补偿数量及现金补偿金额

以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为上限（如果业绩承诺期

间内上市公司进行送股及转增导致本企业/本人因本次交易持有的上市公

司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补偿的上限相应调整）。若本企业/本人拟以本

企业/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本企业/本人承诺

本企业/本人于本次重组中获得的上市公司作为支付对价发行的相关股份

（以下简称“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不通过质押

股份等方式逃废该等补偿义务；本人/本公司所持对价股份将严格按照

《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进行锁定，在对价

股权锁定期满之前，本人/本公司不对对价股份进行质押。本次交易实施

完成后，本人/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获得对价股份因中科信息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增加取得的股份，也遵守上述承诺。 

（三）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成都瑞拓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4] 18163

号），标的公司瑞拓科技 2023 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如下所示（净利润口径

指瑞拓科技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 

2023年度承诺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万元） 承诺完成率（%） 

2,625 2,708.29 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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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的 2023 年度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合计 27,082,937.66 元，根据《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瑞拓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已实现 2023 年

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未触及补偿义务的情形。 

上海仝励、陈陵、李锦、黄辰、蒋建波、文锦孟、雷小飞、王志润、王安国、

刘佳明、金小军、刘然、马晓霞取得标的公司股权时间与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中

科信息股份时间间隔均已超过 12 个月。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

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的情

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539,6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 %；本次

解除限售涉及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1,539,6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 %。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13 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交易对方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股） 

解禁比例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上海仝励 992,728 100% 992,728 0.33 

2 陈陵 138,935 100% 138,935 0.05 

3 李锦 104,615 100% 104,615 0.04 

4 黄辰 73,863 100% 73,863 0.02 

5 蒋建波 62,471 100% 62,471 0.02 

6 文锦孟 54,825 100% 54,825 0.02 

7 雷小飞 30,585 100% 30,58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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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股） 

解禁比例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8 王志润 22,501 100% 22,501 0.01 

9 王安国 17,727 100% 17,727 0.01 

10 刘佳明 14,772 100% 14,772 0.00 

11 金小军 11,818 100% 11,818 0.00 

12 刘然 8,864 100% 8,864 0.00 

13 马晓霞 5,908 100% 5,908 0.00 

合计 1,539,612 100% 1,539,612 0.52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12,376,973 4.18% -1,539,612 10,837,361 3.66% 

高管锁定股 5,107,898 1.72%   5,107,898 1.72% 

首发后限售股 
         

7,269,075  
2.45% -1,539,612 5,729,463 1.9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4,009,320 95.82% 1,539,612 285,548,932 96.34% 

三、总股本 296,386,293 100.00% 0 296,386,293 100.00% 

注：1.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2.本核查意见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

要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本次

交易中所作相关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就上述股东解除限售并流通上市所作出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申请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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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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